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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遗址出土碎骨表面痕迹的分析

龙 凤 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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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对马鞍山遗址 6   7 年度 9出土的一千余件碎骨
,

借鉴中外学者的研究方法
,
就其表

面痕迹作了尝试性的分析
。

结果发现
,

尽管痕迹特征标示出有风化
、

腐蚀
、

重力等自然营力的

作用
,

以 及动物啃咬等后期侵扰
,

但主要的特征—
破碎伏况尤其是管状骨骼的破碎程度和人

工痕迹的特征—
显示出

,

这些碎骨的产生主要是由于遗址占有者的活动—敲骨吸髓和制

作骨制品造成的
。

由此
,

进而对遗址占有者的某些行为和遗址形成过程作了探讨
。

通过碎骨

表面痕迹的分析
,

为该遗址的进一步综合研究提供了有助的资料和证据
。

一
、

背
工之

‘

月天

马鞍山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位于桐梓县境内
,

离县城西南约 ! 公里左右
。

遗 址 于

 : 7 年发现
,

经  : 年试掘
,

肯定了其性质6张森水
,  : : 9 ,  :; 年首次作了系统的发

掘
,

取得了 良好的结果
,

进一步明确了它的性质
,

了解到它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旧石器文化

遗址6张森水
,

 : < 9
。

为获得更多的科学资料以阐明它的特殊意义
,

  7 年冬
,

再次组织

了系统的发掘
。

这次发掘发现有用火的痕迹
,

出土了大量的文化遗物
,

依初步统计
,

石制

品 7 7 7 余件
、

骨制品数件6其中包括目前可以肯定的磨制骨器 9
,

以及各种动物化石 !7 多

种
,

包括大量的碎骨
。

本文研究的材料即是   7 年度出土的碎骨化石
’

9∃

为了便于更清晰地了解这些遗物
,

首先介绍一下有关这些碎骨来源的背景—地层

与动物化石
。

(

地层

这次发掘集中于遗址中部
,

共发掘了 ! 平方米 6% 平方米 = ! 9
。

发掘方法采用了

自然层与水平层相结合的方法
,

每发掘方为 % 平方米
,

每 7 厘米为一个水平层
。

每层发

现的遗物
,

在未位移或基本未位移的情况下
,

均绘有平面 图
,

并记录遗物的三维坐标
。

发掘区内
,

由于后期人类的多次扰乱
,

上部地层仅局部保存
。

现 以这次发掘的西北壁

剖面 6图 %9 为例
,

对各层作扼要介绍6自上而下 9
3

(

表土
,

灰褐色砂质粘土
,

含角砾
,

有现代遗物
。

堆积向一端尖灭
,

最大厚度为 ; 厘米 ,

!
(

灰黄色沙土
,

含近代遗物
,

为一灰坑 6> 29 打破
。

堆积向一端尖灭
,

最大厚度为 8: 厘米 ,

%9 关于碎骨以外的文化遗物将另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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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马鞍山遗址   7 年度发掘区西北壁剖面
∀∗ ∗ ≅ Α ∃ Β ∃ Χ + − ∗ Β ∗ ?

,

Δ Ε ’ Ε Β ∀ ? Ε Β 1 Α≅ ∗

6一  7
’

9

(

棕红色砂质粘土
,

含小角砾
。

厚度为 !7 一 :; 厘米 ,

8
(

灰黑色灰岩角砾
,

残积物
。

厚度为 8一: 厘米 ,

Φ
(

灰褐色灰岩角砾
,

残积物
。

堆积有部分缺失
,

最 大厚度为 <! 厘米 ,

;
(

黄棕色角砾层
。

厚度为 <一 ! 厘米 ,

<
(

棕色粘土层
,

偶 含小角砾
,

角砾有一定的磨圆
。

厚度为 8一: 厘米 ,

:
(

灰黄色角砾层
,

含有少量的粘土
。

厚度为 !8 一 : 厘米 ,

 
(

角砾层
。

角砾多为次磨圆
,

砾径一般在 至 , 厘米之间
。

厚度为 :一 8 厘米 ,

7
(

紫红色粘土
,

偶含小角砾
。

堆积向一端尖灭
,

最大厚度为 ; 厘米 ,

(

灰色角砾
。

堆积呈透镜体状
,

最大厚度为 ! 厘米 ,

!
(

灰褐色粘土
。

堆积不稳定
,

有部分缺失
,

最大厚度为 8: 厘米 ,

(

大灰岩块角砾夹红粘土
。

最大岩块直径达 87 厘米
。

堆积向一端尖灭
,

最大厚度为 ;!

厘米 ,

8
(

棕色粘土
,

偶 含大角砾
。

堆积向一端尖灭
,

最大厚度为 7 厘米 ,

Γ Γ Γ Γ 角度不整合 Γ Γ Γ Γ

Φ
(

灰黄色页岩风化壳 6未到底 9
。

除第 8
、

Φ 层外
,

几乎所有的层位皆出土石制品与动物化石
,

经初步整理统计
,

以 : 层

出土的遗物较为丰富
。

据堆积状况
,

在第 : 层与第  层之间有一明显的沉积间断
,

因此
,

将遗址内的地层堆积大体分作上下两部分
。

第  层以上为上部 , 下部包括第  层在内的

以下各层
。

以往对地层和石制品的初步研究也持有相同的看法6张森水
,  :< 9

。

!
(

动物化石

这次发现的动物化石均极破碎
,

除了少量的鱼类和爬行类化石外
,

绝大多数为哺乳类

化石
,

包括牙齿
、

领骨和头骨
。

经初步鉴定
,

计有 !7 个种属
3

熊 6Η
− , 。‘ ∀

尸
·

9 中国犀 6. ?Α∃ ∃ Ι ∗ − ∃ ∀ ∀宜Β ∗ , Φ Φ
9

虎 6ϑ
Ε , ≅? ∗ − Ε ∀ϑ

(

9 巨膜 6Δ
∗ 5 Ε ≅ Ε 户Α− 4 ∀ Ε “5 “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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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 6Κ
Ε Β Α‘ 、ϑ

(

9 鹿 6Κ
∗ − 。。 、 ∀ ϑ

(

9

小野猫 6−
∃ ΛΑ 3 Μ ΑΙ − ∃ ≅。 3

9 鹿 6Δ
、 , ≅ ΑΕ Ι 4 ∀ ∀ ϑ

(

9

灌 6Δ
∗ %∗ ∀ ∀ ϑ

(

9 蔡 6Δ
∃ ∀ Ι ? ∃ ∀ ∀ϑ

(

9

大熊猫 6汉￡%
4 − ∃ /∃ Ν Ε Μ ∗ %Ε ∃ ∃ %∗ 4 Ι Ε

9 水牛 6Ο
“ Π Ε %4 3 ∀ϑ

(

9

黑鼠 6.
“≅ ≅ ∃ ∀ ∀ϑ

(

9 猪 61
。 , ∀ϑ

(

9

豪猪 6> Θ , , − Α= Ι Χ
(

∀ 二Π Ι − Α∀ ≅ Ε ≅ Ε
9 称猴 6Δ

Ε Ι Ε Ι Ε ∀ϑ
(

9

竹 鼠 6. ?ΘΛ ∃ Μ Θ 3 ∀ϑ
(

9 东方剑齿象 6∀
3 ∗ 5 ∃ Ρ ∃ , ∃ − Α∃ Β ≅ Ε %Α 3

9

复齿藉鼠 6+
, 7  口户≅。− 4 , = Ε , ≅人Α户。∀

9
‘, 四川短尾跑 6)

, ∃ “− ∃ ∀ ∃ − ∗ = ∀叮, Ε Μ Α户∗ ∀
9
”

以上的属种主要是根据牙齿化石来鉴定的
。

遗址中以鹿类牙齿发现为多
,

鹿类的领

骨也有少量发现
。

从出土伴生状况看
,

碎骨的来源
,

应属于这些哺乳类的体骨
。

二
、

碎骨特征的观察

对于考古遗址中出土碎骨
,

无论国内国外
,

皆有诸多学者作过研究
。

在我国
,

三十年

代初就已开始了 6Ο−
∗ 4Α %

,

 , /∗ Α
,

 ! 9
,

迄今为 止
,

在这方面 已作了不少的工作 6例

如
,

金牛山联合发掘队
,  < : , 尤玉柱

,  :孰陶富海等
,  : < , 张森水等

,   叭 吕遵愕等
,

  叱张俊山
,   9

。

在国外
,

这方面的研究
,

相对开展较为深人一些
,

更多地借助于现代

骨骼组群的研究和实验
,

从而进行对比分析
,

推断碎骨作用者的行为6例如
,

ΟΑ ΒΧ ∃ − Ρ
,

 : 8,

Ο − Ε玩
,  : 9

。

通过中外学者的辛勤努力
,

现 已基本建立了一套研究碎骨的方法和鉴 别

标准6如 ϑ ∗ Α
,

 : , Ο − ∗ 4 Α%
,

  , ∀? ΑϑΜ Ε Β ∗ ≅ Ε %
( ,

 : 8 , Ο ∗? − ∗ Β ∀Μ Θ∗ − ,

 < Φ 3 Ο ΑΒ Χ∃ − Ρ

 : , Ο 4 Β Β ,

 : , 0 ΘΜ Ε Β ,

 : < 9
。

本文主要是借鉴中外学者研究碎骨的一些方法
,

对   7 年度马鞍山遗址发掘 出土的

碎骨作一尝试性的分析
。

本文观察分析的碎骨标本共 件
。

这些标本均在发掘现场作过位置 6三维坐标 9

记录
。

分别来自除 8一 Φ 层外
、

层以下的各层
。

据碎骨的破碎状况和其表面痕迹产生的

动力来源
,

下面分别加以记述
。

6一 9 破 碎 状 况

(

可鉴定的与不可鉴定的碎骨的比例

所谓可鉴定的碎骨即是指可判断解剖部位的碎骨
,

诸如属于头骨
、

肢骨的碎块或脊椎

等等 , 而不可鉴定的碎骨指无法判定原属解剖部位的碎骨
。

在观察的标本中
,

可鉴定者为

;  : 件
,

占 ;! Σ , 不可鉴定者为 8 件
,

占 : Σ
。

!
(

骨骼组份

骨骼组份是依据可鉴定的碎骨来统计的
。

马鞍山遗址出土的可鉴定的碎骨包括肢骨

9
、 ! 9 由郑绍华先生鉴定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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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

肢骨端
、

脊 椎
、

肋骨
、

领骨
、

肩胖
、

盆骨等
,

其中属于肢骨骨干的碎骨最 多6表 9
。

骨 骼 组 份

.砂艺曰ΤΥΥ,Υ,

月,

头骨

脊推骨

肋骨

肩脾骨 ς盆骨

完整肢骨

肢骨端

肢骨干

前足 ς后足骨

表 Ω%

在这些可鉴定的标本中
,

具有年龄特征的标本 6在这里主要依据骨髓端与骨干端是否

愈合 9
,

有 !Σ 件
,

其中非成年者 ” 件
。

·

断 Ξ 形态
‘9

在观察的标本中
,

可记录断口的标本有 7 < 件
,

6其余的 Φ: 件主要是前后足的不规

则骨 9
。

在统计碎骨断口时
,

对带髓端标本的断口 与无髓端的标本的断口 采用了分别记录的

方式
,

对前者仅记录一端断 口
,

而后者则记录两端断口形态
。

断口 形态各种各样
,

依初步

统计
,

大多数标本的断口 为一端尖
,

一端平 6表

! 9
。

表 ! 断口 形态统计

”78!!7;7;7Φ!<78Φ87!
‘(二((二,门乙

 

管状骨骼的破碎状况

管状骨骼主要是指肢骨
,

其破碎状况通常以

碎骨标本与产生碎骨标本的原完整的肢骨的比例

的破碎程度来表示的
。

具体表现为两个 破 碎 指

数 ! 一个是周长指数
,

即标本横截面上
 

最大弧长

与原管状肢骨在该处的周长的比例
,

另一个是长

度指数
,

即标本长度与原肢骨长度的比例
。

不管

是带骨髓的标本还是仅有骨干的标本
,

对这些值

都加以记录
。

在观察的标本中
,

属于管状骨骼碎骨 有 ∀ #

两端尖

两端平

两端舌状

一端尖一端平

一端尖一端锯齿状

一端尖一端舌状

一端平一端 舌状

一端平一端锯齿状

一端舌状一端锯齿状

一端平

一端舌状

一端尖

一端锯齿状

不规则

件
,

占 ∃
 

%买
。

其中属于骨干的标本 到 件
,

带髓端的标本 #∃ 件
。

其周长指数和长度指

数如图 & 。

对管状骨骼观察
,

还作了其长
、

宽
、

厚的测量记录
,

它们的厚度多在 一 ∋ 毫米之间 (

宽度多在 &∀ 一 ∀) 毫米之间 (长度多在 肠一 ∋ )) 毫米之间
。

同时
,

通过对它们的长
、

宽
、

厚

的相关分析
,

显示出宽与厚的密切关系∗
 

表 + ,
。

∋, − ./ 0 1 2 3 等人曾对带有关节端的较完整骨骼的断 口作过分类
,
一共分了七类 ∗− .如1 2 3 , 。 , 。 ∋

 , ∋ #肚
,

4 4

&∀ #一 & 5。, ( 本文观察的标本多不带关节
, 主要呈片状

,
故而暂且记录其断口的实际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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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管状骨骼破碎状况
Ξ ΑΧΧ∗ − ∗ Β ∗ ∗ ∀ ΑΒ Ξ ∗ 5 − ∗ ∗ ∃ Χ 0 Α Μ Π Ψ − Ε 5 Μ ∗ Β ≅ Ε ≅Α∃ Β

6注 3 二

—代表等于原管状骨的周长或长度 , Ζ ς !

—代表大于原管状骨的周长
或长度的一半 , [ ς !—代表小于原管状骨的周长或长度的一半

。

∋ 二 8 Φ 0 ΑΜ Π ∀? Ε Χ≅ ∀ ϑ ∗ Ι ΑΜ ∗ Β ∀ , Ε Β Ρ ∋ 二 7 7 ∀ ϑ ∗ Ι ΑΜ ∗ Β ∀ ∴ Α≅? Ε Β ∗ /Αϑ ? Θ ∀ Α∀ Ε Β Ρ

∀ ”Μ “ ∀ ? Ε Χ≅ 9

表 管状碎骨长宽原各项数值以及相关系数 ∋ Γ Φ 8  

项 目
# Ε − ΑΕ Π %∗

平均数
Δ ∗ Ε Β

标准差
1 ≅Ρ Ξ ∗ ]

最大值
盆Β % Β Η %%%

最小值
Δ Ε = Α Μ 4 Μ

8
(

;

,
(

Φ 8

Φ
。

;

! ;
。

; ;

8
。

!

 
。

:

。

7 7

:
。

7 7

!
。

7 7

。

7 8

;
。

 7

!
。

!  

! < 7
。

7 7

! 8
。

7 7

Φ 7
。

7 7

 ;
。

8

!
(

:!

<
。

7 !

6‘ /7卜6门矛8产曰,一气9曰,,
7八,:,‘5

⋯⋯
‘

入
由‘6687‘ 二通,的已笼:

 五 弓+
,;

长 ∗ < = > ? ≅ Α ,

宽 ∗ Β Χ Δ ≅ Α ,

厚 ∗ ≅ Α Χ Ε Φ > = Γ Γ,

长宽指数 ∗ Η Ι < ,

宽厚指数 ∗ ≅ Ι Β ,

长厚指数 ∗ ≅ Ι < ,

相关系数

Ε ϑ Κ Κ Λ ;2 Μ / ϑ 3 − !

长 宽 厚

< = > ? ≅ Α Β Χ Δ ≅ Α ≅ Α Χ Ε Φ > = Γ Γ

长 ∗ < = > ? ≅ Α ,

宽 ∗ Η Χ Δ ≅ Α ,

厚 ∗ ≅ Α Χ Ε Φ > = Γ Γ ,

;
。

) ) )

。

+ # Ν Ν

。

& # ) ∀ Ν Ν

;
。

) ) ) )

。

# ∀ ∋ Ν Ν
∋

。

) ) ) )

注 ! ΝΝ 相关极显著 ∗ 4 Ο )
 

) ∋ ,
。

∗二 , 自然营力的作用

自然营力主要是指风化
、

腐蚀
、

水流
、

矿物质污染 以及重力等的作用
,

使碎骨表面发生

变化甚至破损
。

这几方面的作用痕迹在马鞍山遗址出土碎骨中均有发现
。

∋
 

风化状况

风化一般是指物理风化
,

主要是由于光和热等对骨骼表面产生作用
,

从而使骨骼发生

裂纹
、

骨表质脱落以至于破裂开来等现象
。

风化状况是以风化程度来表示的
。

参照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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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分类6如 Ο ∗? − ∗ Β ∀Μ Θ∗ − ,

 < : ” ,尤玉柱
,  : Φ 9

,

结合本遗址的具体情况
,

将遗址出

土碎骨分作三个风化级别
,

即 。一 ! 级 3

7 级
—

无风化
。

骨骼表面光洁
,

骨表质保留
,

没有裂纹 ,

级
—

轻度风化
。

骨表出现裂纹
,

或有部分骨表质剥落 ,

! 级
—

严重风化
。

裂纹增大
,

透过骨内壁
,

骨表质大部分剥落以至于全部剥落
。

在观察的标本中
,

属于 ∃ 级风化的
,

占 : 多 ,属于 级风化的
,

占 :7 多 ,属于 ! 级风化

的
,

占 ! Σ
。

可见
,

多数属于 级风化
。

一般认为
,

无风化的标本在地表面暴露的时间为 年左右
,

轻度风化的至多不超过 ;

年
,

而严重风化者则在 8 年以上 6Ο
∗? − ∗ Β ∀Μ Θ∗ − ,

 < :
,

ϑ %Φ < 9
。

但这是根据非洲的露天

环境来确立的
,

马鞍山遗址的情况与此有些不同
,

这里为洞穴
,

相对干燥些
,

气温相对低
,

风雨侵袭和日光直接照射以及因温差变化也少些
,

因此
,

碎骨实际暴露的时间或许会更长

一些
,

具体的数据有待进一步的实验研究来提供
。

!
(

腐蚀
一

化学溶蚀与根系腐蚀

腐蚀
,

在这里主要是指化学溶蚀和根系腐蚀
。

化学腐蚀主要是溶蚀作用
,

即骨骼未埋

藏前或埋藏于地层中
,

由于与之接触的周围土壤中所含化学物质
,

主要是各种弱酸
,

对骨

骼表面进行侵蚀
,

从而在骨骼表面使骨表质逐渐地被溶掉
。

化学腐蚀主要是依靠水或水

分作为中介来完成的
。

从观察的结果
,

有这么几种情形
3 表面坑坑点点状

,

坑点扩大连成

片
,

骨表质大部分或全部没有
。

据骨表质保存情况
,

笔者将化学腐蚀分作三 级
! , ,

即 。一!

级 3

Τ 级
—

基本没有腐蚀痕迹
,

骨表光洁
。

级
—

轻度腐蚀
。

骨表 出现点状坑或部分点状坑相连成片的小块溶蚀区
,

但绝大

部分骨表保留
。

! 级
—

严重腐蚀
。

溶蚀坑或局部溶蚀区基本相连
,

骨表质绝大部分已不保留直至

全部消失
。

这次观察的标本中
,

大部分为轻度腐蚀 6Φ! 多9
,

严重腐蚀的也 占相当的比例 6! Φ务9
。

根系腐蚀一般是指植物根须附系于骨骼表面而形成痕迹
,

若骨骼有细微裂纹
,

有时甚

至会深人骨骼致使骨骼发生破裂 6Ο∗ ?− ∗ Β∀ Μ Θ∗ − ,

 < : , / Φ 8 9
。

腐蚀作用的结果是在骨

骼表面形成根系的印迹
。

根系腐蚀可 以发生在骨骼废弃以后的任何阶段
。

在观察的碎骨

标本中
,

88 务 以上皆有根系腐蚀的印迹
。

(

水流作用

水流作用主要通过流水动力作用
,

致使骨骼受到冲刷
、

磨蚀
,

乃 至被搬运
,

造成骨骼的

部分甚至全部损伤
,

改变其形态特征
。

一般表现为水流冲刷的光泽或不同程度的磨圆特

9 Ο∗ ? − ∗ Β∀ Μ Θ∗
− 据南肯尼亚 ) Μ Π∃

∀ ∗ %Α 盆地的 已知风化史的材料
,

共分了 ; 个风化程度级别即 7一 , 级
。

! 9 关于腐蚀级别的轻重程度
, 大抵与腐蚀物质的溶蚀强度

、

溶蚀的 时间等 因素是相关的
, 更确切的数据

, 有待于进

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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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 、

在观察的标本中
,

带明显水流冲磨痕迹的标本仅有 : 件
,

绝大多数标本没有水流作用

的痕迹
。

8
(

矿物质污染

骨骼在受到矿物质污染时
,

其表面颜色能改变或局部改变
。

在马鞍山遗址中
,

发现有

这类标本
。

主要是锰
、

铁矿物质污染的
,

如标本Δ 3 ! !  ,

其表面为黑色
,

但从新的断口 可见

其里层骨质的本来颜色
,

而不是火烧烤形成的6裴文中等
,  Φ Φ , ∀? Αϑ Μ Ε Β 。− 。!

( ,

 Φ 8 9
” ,

铁质污染主要呈红色幻 ,

如标本 Δ 3 8 7 7 其表面红色斑点密布
。

Φ
(

重力作用

重力作用指骨骼或其它遗物
,

受到上覆地层的压力或地层间的挤压
、

错动
,

致使骨骼

发生破碎
。

这类例子已有过记录6例如
,

/∗ Α
,

 : , 张森水等
,   7 9

。

这类标本有 ; 件
。

例

如标本 Δ 3 < ,

骨骼破碎成多块
,

但碎块及碎屑还大体在原位
,

裂纹纵横交错
,

裂缝间填

满 了沙土
。

6三9 动物作用产生的痕迹

这里发现的这类标本
,

主要由啮齿类动物和食肉类动物的牙齿作用于骨骼而产生的
。

表 8 啮齿类啃咬痕的位置
⊥

端部 _ 近端部侧缘 ⎯ 侧缘中部

有的标本上不止在一个部位有痕迹
, 这样

的分别加以记录统计
。

对食肉类动物的咬

痕处理也如此
。

(

啮齿类咬痕

这一类标本有 ! 件
。

据啃咬的齿痕分析
,

大

体有两类
3 2 类的齿痕较宽

,

有 ! 件
,

可能是诸

如豪猪
、

竹鼠一类造成的 , > 类则较小
,

有  件
,

其齿痕的大小类似鼠类的咬痕
。

两类齿痕都主要

发现在碎骨的端部 6包括在骨髓 端 上9 或 端 部

一
α2%β

附近
,

也有发现在碎骨的中部的例子 6见表 8 9
。

齿痕与碎骨长轴方向多是斜交
。

绝大多

数这类齿痕是骨骼破碎后被啃咬而留下的
,

也发现个别标本是石化后被啃咬的
。

标本 Δ 3 7 Φ Φ ,

为 类啮齿类动物啃咬的标本
。

原系一管状骨骼碎块
,

其骨髓端布满

条状齿痕
,

条痕浅宽
,

断面呈 4 形
。

在另一端的一侧缘
,

则有一食肉类动物的咬疤6图版

2
,

Φ 9
∃

啮齿类的啃咬痕
,

有时与人工压制修理石器的痕迹极为相似
。

如标本 Δ 3 , ! ,

其一

侧缘为小啮齿类啃咬
,

咬痕叠加如鳞
,

如同精心修制一般6图版 > % , 8 9
。

%9
“

烧骨具有各种 颜色 3 黑
、

蓝
、

白
、

灰和绿色等 , ⋯”
6裴文中等

,  :弓, ϑ ! 9, 1?Α ϑ Μ Ε Β 等人 6  : 8 ,

ϑ ϑ 7 <一
! , 9 的研究

,
还提出了不同温度下骨骼特征

,

诸如颜色
、

外形
、

晶体结构和皱缩程度的变化
。

! 9 张森水先生等在研究大荔材料时
, 已有过这方面的记述 6张森水等

,  : 8 ,
/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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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食肉类动物造成的痕迹

在观察的标本中
,

具有食肉类造成的痕迹的标本  : 件
,

包括牙齿划痕  件 ,牙齿压坑

痕的 7 件 , 啃咬痕的 < 件
。

牙齿划痕主要见于碎骨的表面
。

划痕一条
、

本平行
。

如标本 Δ 3 ! ,

在近一端的骨 表

面有两条与长轴斜交的基本平行 的 牙 齿 划

痕
,

划痕呈条状
,

底部浅平
,

断面呈 4 型6图版
, %9

。

牙齿压坑痕也见于碎骨的表面
。

如标本

Δ 3  : ; ,

系一管状骨骼碎块
,

在其近一端的

骨表留有一牙齿压坑痕
,

压坑略呈圆形
,

其底

部略尖6图版 2 , %9
。

一般说来
,

压坑痕成对

地出现
,

但这里发现的标本仅有一件是成对

的
,

而多数为单个出现
,

这或许是骨骼过于破

碎的缘故
。

啃咬痕主要表现为咬疤
。

咬疤或 出现在

碎骨的一侧边缘
,

或两侧边缘对应地皆出现
。

据此
,

可分作两类
,

前者为 2 类
,

后者为 >

类
。

无论哪一类皆基本可在咬疤上发现牙齿

最初接触骨骼并由此咬切的牙齿压迹
。

咬疤

数量各异
,

少则 个
,

多至 8
、

Φ 个
,

多疤者
,

疤

之间或连续
,

或单个不相连
。

在 有 咬 痕 的

<  件标本中
,

<! 件是破碎后被啃咬的
。

咬疤

在碎骨上的位置如表 Φ 。

标本 Δ 3 7  ,

为 2 类标本
。

在其一侧

边缘中部 留有一咬疤
,

咬疤是由骨表面向骨

腔面方向咬的
。

在骨表面可见有一小段牙齿

划痕
,

咬疤凹处有一牙齿压迹
。

疤迹较深
,

疤

面与骨表面的夹角较锐6图
,

%, 图版 2, 8 9
。

标本 Δ 3 < ; ,

为 > 类标本
。

其两侧边缘

两条或更多不等
。

多条划痕彼此之间基

图 有人工打击痕或动物啃咬痕的碎骨
Δ ∃ Ρ ΑΧΑΙ Ε ≅ Α∃ Β ∀ ΠΘ ? ∃ Μ ΑΒ ΑΡ ∃ − Ι Ε − Β Α ] ∃ − ∗

一 标本 Δ 3 7  6
∗ ,、− Β Α

] ∃ − ∗ ≅ ∃ ∃ ≅ ? Μ Ε − χ 9
!

(

标本 Δ 3 6
Ι ?Αϑ ϑ ΑΒ 5 3 Ι Ε −

9
(

标本 Δ 3 8 ! Φ6
∗ 4 ≅ Μ Ε − χ9

皆遗有咬疤
,

咬疤连续
,

如同修理一般6图版 >
,

9
。

再如标本 Δ 3 , < ,

系一指骨碎块
。

在

离其近骨髓端处有一咬痕
,

两侧皆有疤迹
,

为食肉类的牙齿对咬所致6图版 > , ! 9
。

表 Φ 食肉类啃咬痕的位置

端部 端部侧缘 侧缘中部 侧缘大部

2 类 ⋯
3 ,

⋯
,

⋯
8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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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四 9 人工作用产生的痕迹

这类痕迹包括砍砸痕
、

切割痕
、

打击骨片和人工打击疤几类
。

(

砍砸痕

在观察的标本中
,

8 件有砍砸的痕迹
。

痕迹粗短
,

外形不规则
,

痕迹底部浅宽
,

断面

呈 Η 形
,

或不规则的 # 形
。

痕迹位置有在近骨髓端的
,

也有在骨干上的
。

例如
,

标本 Δ 3

 Φ
,

为一管状骨骨干
,

其骨干中部即有一不规则的砍砸痕
,

断面呈 # 形6图
,

!, 图版
> , Φ 9

。

标本 Δ 3 2Β 为一带骨髓端的管状骨碎块
,

在近髓端的骨表面上有一粗短凹迹
,

其断面为 Η 形
。

!
(

切割痕

具有切割痕迹的标本 件
。

它们的横断面呈 # 形
。

其外形特征在关节面上者与在

非关节面上者略有一些差异
。

在关节面上者
,

通常表现为柳叶形
,

有 ; 件 ,而非关节面上

者
,

则呈线状
,

有 < 件
。

例如
,

标本 Δ 3 7 7 7 为一脓骨远端
,

在其关节面上留有一柳叶状

切割痕 , 标本 Δ 3 8 ! Φ 的情形与此类似 6图
,

, 图版
, %9

。

又如标本 Δ 3 Φ 7 ! ,

为一骨

骼碎块
,

在其一端的骨表面有两条平行的切割痕
,

痕迹外形呈线状6图版 > 2 , ! 9
。

经在普

通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

痕迹底部有细微的平行条痕
。

介。,扩六一八
办二我一曰卜

图 8 人工打击骨片6标本 Δ 3 8 8 9
) − ≅ ΑΧΕ ∗ ΑΕ % Χ%Ε χ ∗ ∃ Χ Π ∃ Β ∗

(

打击骨片

在观察碎骨的过程中
,

还发现有 8 件

打击骨片
。

其中的多数
,

严格讲来是算不

上骨片的
,

或许是打击骨骼过程中崩落下

来的碎片
。

但至少有 , 件标本可称得上是

真正意义上的骨片
。

在这 Φ 件中
,

有 ! 件

具有类似于锤击石片的诸人工特征
,

即标

本 Δ 3 Φ 与 Δ 3 8 8 。

尤以后者特征最

为明显
。

标本 Δ 3 8 8 系从一厚重骨骼上

产下的骨片
。

骨片正面仅一块片疤
,

背面

有两块长宽的片疤
。

据疤迹可知
,

打击时

是沿长轴方向进行的
。

此标本长 ;Φ 毫米
、

宽; 7毫米
、

厚 < 毫米 6图 8 ,图版 == , 8 9
。

另

有 件标本类似于石片生产中用砸击法打

片所产生的特征
。

如标本 Δ 3 <8
,

沿长轴

方向进行砸击
,

一端的骨表部分已被打掉
,

其上至少遗有 8 个疤
,

端缘如砸击石片一

样呈刃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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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8
(

人工打击疤

具有人工打击疤的标本 ! 件
。

打击疤主要见于碎骨的侧缘上
,

它们的位置大多数 在

标本的端部
,

其骨骼组份常常是管状骨骼
。

据 已有的研究6诸如 δ ΑΧΧ∃ − Ρ
,

 : _0, Υ ∃ ?∀ ∃ Β ,

 : Φ ,张俊山
, !  9

,

在一般情况下
,

从打击疤的外形特征
,

以及疤面和相邻面的夹角
,

是可以将人工打击疤与食肉类动物的咬

疤区别开来的
。

据同一标本上疤数的多少
,

表 ; 人工打击疤的位置和打击方向

分为两类即单疤类和多疤类
。

单疤类指在碎

骨的一侧或一端仅有单个打击疤 , 多疤类指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打击疤的标本
。

同时记

录其位置以及打击的方向 6表 ; 9
。

单疤类
3 < 件

。

其中打击疤在一侧边缘

的 Φ 件
,

疤在端部的 ! 件
。

除端部中的一件

标本无法判断外
,

其余的为管状骨骼碎块
。

侧缘中部 端部 近端部侧缘

单疤类 向 内

向 外 7 7

外内向向

多疤类

内 ς外

打击疤在侧缘者
,

其疤皆浅宽
,

在疤面上可见有阶梯状的断裂
。

如标本 Δ 3 Φ ,

这

是一件属于大型动物的管状骨碎块
,

在其一侧边缘中部遗有一宽大且浅的疤
,

疤面上可见

梯状的断裂痕迹6图版
, ; 9 ,标本 Δ 3 ! ;  和 Δ 3 Φ Φ 也是如此6图版 2, , =%% ,

9
。

这

类标本打击方向皆由外向内
。

据断口 判断
,

大体都是在破碎时完成的
。

标本 Δ 3 ; 8 的疤迹在一端上
,

并向另

图, 打击骨铲6标本 Δ 3 % , : 9

Ο ∃ Β ∗ ≅ ∃ ∃ %

在母体上
。

在另一侧边缘即打击点的对边
,

向都为向内打击
。

一端方向伸延
。

疤迹较为宽大
,

打击方向是
向内沿碎骨长轴方向进行的

。

另一件即标本

Δ 3 ! !  的疤迹是在骨表面上的 一 端 剥 落

的
。

多疤类
3 件

。

可分为打击疤在一 侧

边缘中部者
,

在近端部侧缘者
,

及一端者几种

情形
。

打击疤在一侧边缘中部 者
, ! 件 6标 本

Δ 3 8 和标本 Δ 3 ! Φ 7 9
。

标本 Δ 3 8 ,

为

一管状骨骼碎块
,

在其一侧边缘中部位置有

二连续的疤
,

疤迹浅宽
Κ

(

标本 Δ 3 ! : 7 ,

在其

中部有两个叠压的疤
,

如同石核的阴面一样
。

在其
“

台面
”

即骨表面上
,

可见有一清晰的裂

纹
,

一块骨片即将剥落
,

但仍未脱落下来而连

遗有一因打击反作用力所致的凹迹
。

打击方

多疤在近端部侧缘者
, ! 件6标本 Δ 33 : 与标本 Δ 3 8  ; 9

。

标本 Δ 3 8  ; 较为典

型
,

打击方向与石器技术中的交互式打击相类似
。

其疤面较大
,

向骨表面方向打击产生的

疤
,

长约 Φ 毫米
,

宽约 < 毫米
,

向内方向打击的疤的大小也与此相当6图版 2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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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疤在端部者
,

件
。
这一类标本皆从一端向另一端方向由内向外打击

,

打击后的

端缘与骨骼的另一面如管状骨的腔面形成铲形刃
。

它们的打击疤都是碎骨形成后 产 生

的
。

这类标本中以标本 Δ 3 Φ : 最为典型
,

该标本原系一管状骨骼碎块
,

经一端向另一

端沿长轴方向打击修理
,

修理端呈刃状
,

两侧边缘也作少许打击
。

整体状若铲形
,

暂定名

为骨铲
。

其长  : 毫米
,

宽  毫米 6图 究图版 > % , Φ 9
。

三
、

讨 论 与 结 语

(

碎骨的形成

如上所述
,

造成骨骼破碎和表面痕迹的动 因是多种多样的
。

一般来说
,

矿物质污染
、

化学腐蚀等
,

仅会在骨骼表面留下其作用的痕迹而不会造成骨骼的破碎
。

严重风化会最

终造成骨骼的破碎
、

解体
。

但在这次研究的标本中
,

这类标本仅占 !多
,

就观察结果
,

由此

破碎的例子少见
。

重力造成的破碎的例子仅有 ; 例
。

具有动物啃咬痕的标本尽管有一定

的数量
,

但绝大多数是发生在骨骼破碎后
。

具有人工作用的痕迹的标本大约 占 ; 多 左右
,

比前几种因素所占比例相对要高
。

除了这些具有破碎动因痕迹的标本外
,

其余的标本6大约 占 :7 Σ 9都没有标示它们破

碎成因的痕迹
,

并且十分破碎
,

它们是怎么产生的呢 α 对此
, Ο 4 Β Β 和 ΟΑ ΒΧ ∃− Ρ 等人的研

究结果
,

为认识这一现象提供了有助的资料
。

Ο 4 Β Β 曾在七十年代末对非洲的一个猎人营地和一个斑鼠狗窝中的两组现代动 物 骨

骼材料作过对比分析
。

他的研究发现
,

在猎人营地中
,

由于猎人取食骨髓
,

造成管状骨骼

极度破碎
。

也就是说
,

管状骨的周长指数和长度指数都小于 ς ! 的标本所 占比 例 很 高

6Ο 4 Β Β ,

 :
,

/ 8 , 9
。

马鞍山遗址中管状骨的破碎程度也与此相似
。

ΟΑ ΒΧ ∃ − Ρ 曾在爱斯基摩人营地收集过人工打击而破碎的骨头
,

他观察统计 了 <; 件

碎骨
,

发现仅有 < 多左右的标本上有人工打击产生的痕迹 6ΟΑ ΒΧ ∃ − Ρ
,

 :
,

/ ; 8 9
,

而绝

大部分标本上是没有人工痕迹的
。

另外
,

我国学者也作过类似的实验
,

取得的统计结果也大体近似6张俊山
,   

,

/ 8 9
。

从这些材料对比看
,

对没有动力原因痕迹的碎骨
,

倾向于认为大多是人的作用产生

的
,

而且主要是敲骨吸髓的行为
。

另一方面
,

在人工作用产生的碎骨中
,

存在有一定比例

的
、

较为肯定的打击骨器
,

同时
,

还有几件确定的磨制骨器伴生
。

因此
,

倾向于认为
,

这批

碎骨形成的主要动力原因是人的作用
—

敲骨吸髓以及骨制品的制作
。

在这次观察的标本中
,

人工作用痕所占的比例 6; Σ 9 与常规的试验所产生的碎骨比
Υ

例 6< Σ 左右 9比较
,

比例偏低
,

这可能与遗址内碎骨所受到的腐蚀有关
。

由于腐蚀的原

因
,

使得相当一部分碎骨表面的原本清晰的痕迹变得模糊不清或者完全失去
。

再者
,

目前

研究的材料仅是该遗址的部分材料 , 此外
,

也可能与统计数量有关 %9∃

%9 张俊山统计了 87 件
, 有人工作用痕迹者占  Σ ,ΟΑ ΒΧ ∃− Ρ 统计 了 < ; 件

,
占 < Σ

, 我们统计了 件
, 也可

能出现相对低的百分 比
。

另外 , 目前所得数据皆以现代的实验或民族资料来统计的
,
在这样的组群中

, 基本上
不存在样本大小改变和部分缺失问题

,
而在化石组群中

, 则不可避免地存在
, 目前尚未有这方面的详细对比研

究
,

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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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骨表面痕迹所反映的遗址占有者的行为

在人工作用的痕迹中
,

曾记述了砍砸痕
、

切割痕
、

打击骨片和打击疤等
。

对于前两

者所代表的意义
,

已有学者作出过解释
,

认为是史前人类屠宰肢解动物行为的具体体现

6Ο ΑΒ Χ∃ − Ρ
,

 :
,

ϑ ϑ 5 %一 8 < , 1? Αϑ Μ Ε Β ,

 Φ
,

ϑ ϑ %7 :一 ! 9
。

这里着重讨论两方面的行

为一

一敲骨吸髓和骨制品的制作
。

敲骨吸髓 管状骨破碎程度是敲骨吸髓的显著指标
,

这一点在前面 已作过论述
。

除了管

状骨破碎程度的两个指数所反映的总体趋势外
,

单疤打击碎骨中
,

具有宽浅打击疤在一侧

边缘的管状碎骨标本
,

进一步为此提供了例证
。

骨制品的制作 在打击疤中
,

有一类为多疤在一端的打 击碎骨
,

从能观察到的痕迹产生的

顺序6指破碎时间与痕迹产生时间的先后9分析
,

它们是于破碎形成后再打击的
,

并且
,

打

击有一定的方向
,

打击后有一定的形状
。

尤其是标本 Δ 3 Φ : 与 Δ 3 7 : ,

其形制几乎 一

样
,

打击方向也一致
,

对这类标本
,

倾向于是打击骨器
,

或者是磨制骨器的毛坯
。

值得着重

一提的是
,

象标本 Δ 3 8 8 那样的宽大骨片和标本 Δ 3
<8 那样的砸击骨片

,

在目前的文

献记录中尚属首例 ,再者
,

如标本 Δ 3 Φ : 那样形制规则的打击骨器
,

也是不多见的
。

从前文的记述中可知
,

制作骨制品
,

采用了锤击法和砸击法
,

打击的方向以向外打击

为主
。

(

遗址埋藏的碎骨证据

碎骨表面的痕迹不仅可以告诉关于它们形成的原因
,

能反映人类的某些行为
,

而且

还传递着遗址埋藏的信息
。

传递这种信息的一个重要特征方面便是风化状况
。

在遗址

中
,

绝大多数的标本都有过不同程度的风化
,

其中轻度风化的占 :7 多
。

根据 Ο∗ ? − ∗ Β∀ Μ Θ∗ −

6  < :
,

/ Φ < 9 的研究
,

轻度风化者
,

一般埋藏前在地表暴露的时间大约为 一 ; 年
。

根据

这里的实际情况
,

估计暴露时间或许会更长一些
。

从这一点来看
,

遗址在堆积过程 中
,

人

类活动所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并不是立即被埋藏起来的
,

而是有过一段时间间隔
,

此间
,

各

种遗物在地表处于裸露状态
。

与此同时
,
‘

人类的活动还受到了动物的侵扰
,

骨骼破碎后被

咬为此提供了佐证
。

本文是在笔者的硕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

我的导师张森水先生对论文材料的

采集和论文的撰写付出了很多心血
。

在野外工作期间
,

遵义地区文管会的黄泅亭同志
、

中

国历史博物馆的安家缓同志和桐梓县文化 局的陈平同志参加了发掘 , 同时
,

还得到了贵州

省文化厅
、

贵州省博物馆
、

遵义地区文化局
、

桐梓县各级政府
,

特别是桐梓县文化局等单位

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

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
,

得到了贾兰坡
、

尤玉柱
、

林圣龙
、

盖培
、

李炎贤
、

黄慰文
、

祁国琴等先生和李亦征
、

林钟雨
、

高星
、

杨东亚等诸多同志的指导和帮助 , 张杰同

志帮助拍摄了图版
,

插图由戴嘉生先生和杨明婉同志绘制 ,对所有这一切
,

笔者深表感激 ⎯

6   ! 年 ! 月 ! < 日收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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